
 (格式二~十七) （新增）
備供出售金融資產－非流動變動　明細表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	名　　稱
	期　　　　初
	本　期　增　加
	本　期　減　少
	期　　末
	提供擔保或質 押 情形
	備　註

	
	股　數或　張　數
	公平價值
	張　　數
	金　　額
	股　數或　張　數
	金　　額
	股　數或　張　數
	公平價值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說明：１.按金融商品名稱及種類分別列明。

2. 公平價值係指資產負債表日之收盤價；以成本法衡量者以成本列為公平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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